附表2：
[bookmark: _GoBack]推荐、接收工作日程安排
	时  间
	内    容

	推荐阶段

	9月11日
	发放通知：学院公布推免工作通知（含相关附件），启动报名工作。

	9月13日17点前
	学生报名：学生填写通知附件中《南昌航空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》、《南昌航空大学2022年推免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、《学生综合评价计分表》，学生综合评价成绩A2、特殊学术专长A3加分所需的证明材料，所有证明材料提供原件、复印件各一份。报名材料请于规定时间内上交至M307袁源平老师处（电话83863040），逾期未交者视为自动放弃。学生须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性负责，推免过程中，相关资格审查、材料审核等贯穿推免工作全过程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报名资格。

	9月14日
	审议申报材料：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在认真审核材料的基础上，确定申请学生的综合考核计分（A1*80%+A2*20%+A3）。

	9月15日至 9月17日
	确定推免候选人名单：确定推免候选人名单并公示，报送学校研究生院。

	接收阶段

	9月28日至
10月20日
	1.学院通知准备报考我校的学生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上自主填报志愿（只有经过学校同意且备案的推免生才能拥有登录权限）。
2.研究生院会同学院对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中填报我校的推免生进行资格初审，审核通过后由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向学生发送复试通知并组织复试。
3.研究生院向拟录取的推免生发送待录取通知，推免生在12小时内确认接受待录取。未在规定时间确认待录取的学生，视为自动放弃接收资格。

	10月20日至
11月7日
	研究生院将拟录取推免生名单提交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并将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通过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将录取名单报送上级部门。最终推免生录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均以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备案信息为准。未经学校公示及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备案的学生不得录取。



